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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3月 4日发布了《关

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8），根据经

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公司（含下属子公司）拟向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借款不超过

人民币 8 亿元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借款的利率与孙清焕的融资贷款利率相同，

借款期限为一年（自实际放款之日起算），相关具体事项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。 

现对原公告中借款利率约定方式进一步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为保证本次关联借款的合理公允，本次借款的利率与孙清焕的融资贷款利率

相同，且年利率不超过6.0%，利息自借款金额到账当日起算。 

因工作人员笔误，导致公告文件中部分内容出现错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原披露内容： 

五、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，借款利率与孙清焕先生的融资贷款同期基准利

率相同，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市场原则，且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

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更正后内容： 

五、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，借款的利率与孙清焕的融资贷款利率相同，且



年利率不超过 6.0%，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市场原则，且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以上补充更正披露事项是对《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中借款利率约定方式的补充更正说明，不会对公司披露的其他内容产生实质性改

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5 日 




